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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姚县民政局文件
大民发〔2020〕3 号

关于印发《大姚县社会救助兜底保障挂牌督战
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乡镇社会事务办，县局各股室、中心、馆、院：

为贯彻落实《楚雄州民政局关于印发楚雄州社会救助兜底保

障挂牌督战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楚民〔2020〕5 号）和《大姚县

脱贫攻坚挂牌督战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大开组〔2020〕1 号）以

及县民政局、县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《关于印发大姚县脱贫

攻坚社会救助兜底保障“兜准、兜住、兜牢”行动方案的通知》

(大民〔2020〕2 号)精神，紧扣民政脱贫攻坚兜底保障职责任务

找差距、补短板、促落实，稳定解决建档立卡贫困人口“两不愁”

问题，县民政局研究制定了《大姚县社会救助兜底保障挂牌督战

工作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落实。

大姚县民政局

2020 年 3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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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姚县社会救助兜底保障挂牌督战工作方案

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，全面

落实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和省、州、县党委政府脱贫攻坚

及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决策部署，如期打赢打好全县

脱贫攻坚收官战。根据《楚雄州民政局关于印发楚雄州社会救助

兜底保障挂牌督战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楚民〔2020〕5 号）和《大

姚县脱贫攻坚挂牌督战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大开组〔2020〕1 号）

以及县民政局、县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《关于印发大姚县脱

贫攻坚社会救助兜底保障“兜准、兜住、兜牢”行动方案的通知》

(大民〔2020〕2 号)精神，聚焦脱贫攻坚、聚焦特殊群体、聚焦

群众关切，更好履行基本民生保障、基层社会治理、基本社会服

务等职责，明确工作重点、时间表、路线图，推动全县民政领域

脱贫攻坚兜底保障工作、政策、责任落实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按照省民政厅提出的“省负总责，市县抓落实”的原则和县

委确保 242 户 691 人剩余贫困人口上半年全部达到脱贫标准，

已脱贫户、出列村和县摘帽成果全面巩固提升，监测户零返贫、

边缘户零致贫，高质量通过普查大考，脱贫成效经得起人民和历

史检验的要求，以“督”促“战”，紧扣民政脱贫攻坚兜底保障

职责任务找差距、 补短板、促落实，聚焦未纳入低保、特困供

养范围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，集中精力查缺补漏，做实做细民政

兜底保障脱贫攻坚的基础性工作，实现农村低保与扶贫开发对

象、政策、标准、管理精准有效衔接，确保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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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符合民政社会救助政策的对象，实现应保尽保、应养尽养、

应救尽救，稳定解决建档立卡贫困人口“两不愁"问题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（-）逐一排查遗漏对象（3 月 3 日—4 月 15 日）。

各乡镇要强化扶贫、民政部门的沟通对接，充分运用脱贫攻

坚“冬季攻势”和突出问题大排查专项行动、“户户清”“村村

清”行动和脱贫人口“回头看''工作成果，重点聚焦六类对象，

即：一是国家扶贫开发信息系统中未脱贫建档立卡对象；二是国

家扶贫开发信息系统中整户无劳动力，即家庭“零劳力”的已脱

贫和未脱贫对象；三是通过县级扶贫、残联、医疗保障三部门信

息比对，提取的已脱贫和未脱贫建档立卡户家庭成员中持有残疾

证的一级、二级重度残疾人，三级、四级智力残疾人、精神残疾

人和重特大疾病患者的对象；四是国家扶贫开发信息系统中已脱

贫但家庭年人均收入低于当地现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对

象；五是脱贫监测户；六是脱贫边缘户。排查识别过程中，要严

格标准，根据家庭人口、收入、财产状况，统筹各级驻村扶贫工

作队员和村（居）民政协理人员，逐人逐户排查核实，准确研判

资格条件，坚决杜绝“漏保”“错保”和“ 一兜了之”等问题。

（二）落实兜底保障措施（4 月 16 日至 5 月 5 日）。

经排查识别后，符合低保、特困供养条件的人员，由各乡镇

特事快办，加快审核审批，及时纳入低保和特困供养范围，并同

步录入云南省城乡社会救助信息系统，做到救助一户、销号一户。

不符合条件的，经严格复核后逐一标注具体原因。排查工作要建

立电子台账，做到户户有记录，情况明、底数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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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加强动态监测帮扶（5 月 6 日至 6 月 30 日）。

对纳入台账管理的对象实行动态跟踪监测，建立健全返贫和

新增致贫预警机制，全面监测脱贫不稳定人员、未脱贫人员和低

保边缘群体，主动发现、主动救助，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对象纳入

临时救助、低保范围。

（四）持续巩固提升（7 月 1 日至 12 月 30 日）。

对纳入农村低保的建档立卡贫困户，人均收入超过扶贫标准

但仍低于当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，宣布脱贫后可继续享受

低保政策，做到“脱贫不脱保”；人均收入超过农村低保标准的，

可给予半年至 1 年的渐退期，实行“救助渐退”, 促进稳定脱贫，

并在计算低保家庭收入时适当扣减其必要的就业成本。建档立卡

范围内有劳动能力但未就业的最低生活保障对象，无正当理由连

续 3 次拒不参加扶贫项目的，可减发或停发其本人的低保金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省、州、县挂牌督战。为切实给基层减负，坚持尽锐

出战、提高效率，从 3 月开始，省民政厅挂牌督战工作组和州民

政局挂牌督战工作组将对我县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工作情况进行

挂牌督战。县民政局由局领导带队组成 4 个挂牌督战组，12 个

股室对 12 个乡镇实行全覆盖挂牌督战，将深入乡村组开展一线

督战、问题排查、进度跟踪、系统分析、工作调度。

（二）加强工作落实。各乡镇要坚持“一月一分析一报告一

反馈”，每月至少研究 1 次脱贫攻坚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工作情

况，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问题。县民政部门要统筹力量尤其是乡

镇和村级力量把排查研判、政策落实工作做细做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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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调研督战指导。县民政局将结合 2020 年脱贫攻坚普

查、季度评估、蹲点调研等工作，对各乡镇进行明察暗访、实地

督导，推动对象识别精准、措施落实精准，“错保”“漏保”“只

兜不扶”“一兜了之”等问题全面整改到位。根据挂牌督战工作

情况，对工作作风不实、排查不实、弄虚作假的乡镇及相关负责

人，将视情况会同纪检监察部门严肃追责问责。

（四）按时报送工作情况。从 3 月起，各乡镇工作开展情况

必须于每月 15 日前报送县民政局，工作开展情况应含工作进展

情况、存在问题及困难、请求帮助解决等事项，县民政局将及时

研究分析，并按要求及时报省州民政部门和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

办公室。联系人及电话：罗国伟，6223961。

附件：1.大姚县民政局脱贫攻坚兜底保障挂牌督战领导小组;

2.大姚县民政局2020 年脱贫攻坚兜底保障挂牌督战表。

大姚县民政局办公室 2020 年 3 月 12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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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

大姚县民政局脱贫攻坚兜底保障挂牌督战领导小组

组 长：陈飞飞 党组书记、局长

副组长：苗家平 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
阿开芳 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
黎兆梅 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
成 员：盛智昕 局办公室主任

王 琳 局办公室副主任

张拯玮 人事规划财务股股长

张家生 基层政权和地名区划股股长

罗国伟 社会救助股长、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

中心主任

李志敏 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股副股长

布晓艺 养老服务股股长

何 勇 救助管理站负责人

华其武 殡葬管理所所长、大姚县殡仪馆馆长

施剑平 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中心主任

姜翠菊 县中心敬老院院长

王建平 县儿童福利院院长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苗家平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办公室

工作人员由罗国伟组成，具体负责脱贫攻坚兜底保障挂牌督日常

事务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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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2

大姚县民政局 2020 年脱贫攻坚兜底保障挂牌督战表

督战组领导 督战股室 督战组成员 督战乡镇

陈飞飞

(局党组书记、局长)
殡葬管理所(殡仪馆)

华其武、王贵荣

陈映美
金碧镇

苗家平

(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)

局办室 盛智昕、王 琳 三岔河镇

社会救助股 罗国伟 石羊镇

基层政权社区地名区划股 张家生、毕荣春 铁锁乡

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

中心
罗国伟 三台乡

阿开芳

(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)

养老服务股 布晓艺、金学平 湾碧乡

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

作中心
施剑平 昙华乡

中心敬老院 姜翠菊、陈亚琴 桂花镇

儿童福利院 王建平、杨 斌 新街镇

黎兆梅

（局党组成员、副局

长)

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股
李志敏、杨建波

王雪梅
六苴镇

救助管理站 何 勇、张仲品 赵家店镇

人事规划财务股 张拯玮、李开慧 龙街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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